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
研究生离校转单
	姓　名
	
	学　号
	
	入学年月
	
	学位层次
	

	班　级
	
	手　机
	
	录取类别
	□非定向   □定向  

	离校起止日期
	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
手续完成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由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填写）

	申请类型
	[bookmark: OLE_LINK1]     □休学      □退学     □因公出国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	离校具体
原因
	

	离校手续

	单位
	地点
	办理内容
	公章（签字）

	各学部院系驻珠海培养中心
	培养中心负责人
（可授权教务老师或班主任签字)
	知晓该生情况，并同意办理相关手续。
	

	图书馆
	图书馆B207
	还清图书事宜
	

	学生宿舍管理中心
	海华苑9栋学生社区办事大厅
	自愿办理退宿事宜
（或保留住宿）
	[bookmark: _GoBack]

	财经处
	木铎楼A202
	交齐学费、住宿费等应交费用
	


备注：此表原件交北京各培养院系办理学籍变动申请，复印件交至珠海校区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（珠海校区励教楼F301胡良一老师处　）留存，联系电话：0756-3621583。
